广东省律师协会知识产权法律专业委员会

        关于组织参加中国知识产权实务论坛（2011）的通知

各位委员、律师及其他有关人员：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中国法学会审判理论研究会、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共同主办的中国知识产权实务论坛定于2011年10月21日至23日在湖南省长沙市召开，并已于近日发布了《中国知识产权实务论坛（2011）会议通知》。根据通知要求和会议主办方的特别邀请，广东省律师协会知识产权法律专业委员会决定组织我省委员、律师及其他有关人员以代表团的名义参加本次论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论坛举办时间及地点
时间：2011年10月21​—23日

地点：湖南·长沙·湖南宾馆

二、报名须知

1.会议注册费。根据会议通知，会议注册费用1000元人民币。凡来自西部地区的代表，会议注册费用为800元人民币；9月20日前，各省市凡成功组织本地区15人以上代表参会的，会议注册费用9折优惠。
根据初步了解，我省组团参加的代表将超过15人，因此凡通过我省团体统一报名参加会议的代表，会议注册费为900元。如有变动，将另行通知。
参加我省团体报名的人员仅限于广东省境内律师事务所、其他中介机构和企业的有关人员。
特别提示：未经团体统一报名的代表，会议注册费仍为1000元。
2．报名手续。请参加团体报名的代表在9月20日前将报名表按照全国律协《中国知识产权实务论坛（2011）会议通知》发送论坛筹备组；并将报名表抄送广东省律协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邓尧主任电子邮箱yaodeng@lifanglaw.com即可。确认电话：13802934726。省律协知产委将报名信息统计后送论坛主办方确认，并按照团体报名给予注册费优惠。
3.注册费缴纳。凡参加我省统一报名的代表，请将会议注册费900元/每人按全国律协会议通知的时间汇至指定的收款单位，发票索取请根据论坛通知或向论坛筹备组咨询。住宿及其相关事项均按照全国律协《中国知识产权实务论坛（2011）会议通知》办理。
三、委员、研讨员申报
本次论坛召开期间，全国律协知产委将进行委员、研讨员的增选与除名。拟申请成为全国律协知产委委员、研讨员的律师，请根据《中国知识产权实务论坛（2011）会议通知》办理申报手续。如需请全国律协知产委委员担任推荐人，可与省律协知产委副主任王广华（13602722971）和主任邓尧（13802934726）联系。
四、成果展示材料申报

根据全国律协知产委通知，本次论坛将举行各省、市、自治区律师知识产权业务成果展示与交流。为此，请各位律师根据下列要求准备有关材料：

1．著作：提供著作名称、出版单位、出版时间、作者及所在单位、封面扫描件或照片；

2．文章：列明文章题目、发表报刊名称及时间、作者及所在单位；

3．典型案例：列明当事人名称、案由、结果、处理时间及处理机关。如该案例获得相应荣誉，提供荣誉证书扫描件或者相关报道；并简要说明该案例的典型意义或者重大影响，字数不超过150字；
4．参加知识产权研讨会或者相关活动的照片及说明；

5．参加本次论坛并提交成果材料的律师同时可以提交本人简介（不超过150字）和照片1张。
业务成果的形成时间不限，所有材料请于9月20日前发送邓尧律师邮箱yaodeng@lifanglaw.com ，省律协知产委筛选整理后送论坛筹备组印制展示。

特别提示：上述成果展示材料与本次论坛征集论文、案例、著作及裁判文书是互不替代的两项事宜。拟在本次论坛提交论文、案例、著作、裁判文书的代表，请仍依《中国知识产权实务论坛（2011）会议通知》的规定提交。

五、其他

省律协知产委仅负责本次论坛广东省代表团团体报名及广东省律师知识产权业务成果展示材料收集及提交工作。论坛注册费收取、住宿及其他论坛事宜及具体要求请以全国律师协会《中国知识产权实务论坛（2011）会议通知》及其以后发布的通知为准。
特此通知！
                         广东省律师协会知识产权法律专业委员会

                                   2011年7月29日

附件：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中国知识产权实务（2011）会议通知》及报名表

中国知识产权实务论坛（2011）
会 议 通 知
各省、市律师协会，各律师事务所，各有关单位：
经研究，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中国法学会审判理论研究会、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决定共同主办“中国知识产权实务论坛”。本论坛将诚邀全国各地资深的专家、法官、政府官员、企业家、律师及其他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参会，以期集各界力量推动知识产权实务交流，用知识产权实务研究促进创新型国家的建设。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论坛主办单位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

中国法学会审判理论研究会

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

二、论坛承办单位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

中国法学会审判理论研究会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

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专利委员会

湖南省律师协会

三、论坛主题

合作·创新·发展

四、召开时间

2011年10月21日至23日

五、论坛举办地点

湖南·长沙·湖南宾馆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营盘东路193号，总机：(0731)84404250。

网址：http://www.hunanhotel.com.cn/
另外，九所宾馆（湖南省委招待宾馆）提供部分住宿及分论坛场地。

六、参会代表

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国家知识产权局等部门领导；

中国法学会审判理论研究会、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及全国律协的领导及嘉宾；

各地知识产权法官、律师、行政官员、知识产权中介机构代表、各大企业代表；

知名专家学者；

知识产权主流媒体。

七、论坛主要议程

10月21日，全天报到；

10月21日晚，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全体会议；

10月22日上午，开幕式及主题演讲；

10月22日下午，各分论坛；

10月22日晚，欢迎晚宴及沙龙；

10月23日上午，各分论坛；

10月23日下午，律师知识产权业务成果展示及合作交流会；

10月23日下午，颁奖典礼及闭幕式。

八、论文、案例、著作征集及评选

本次论坛将面向全国律师、法官、学者及其他人士征集论文，所有论文将整理出版。论文内容、范围不限，长短不拘，尤其欢迎符合本届会议主题“合作•创新•发展”方面的论文。凡之前已经在历次年会上提交过的论文，不得重复提交。另外因经费所限，恕无法支付稿酬。

本次论坛还将面向全国律师征集知识产权典型案例。案例的裁决文书落款时间或者律师收到文书的时间应当发生在2010年9月4日至2011年9月3日之间，且由律师作为代理人。每人最多可以提交1件案例，凡2010年已经提交过的案例，不得重复提交。

本次论坛还将面向全国律师、法官、学者征集优秀知识产权著作。著作出版时间不限，但作者或者主编应当是提供者本人。

就所征集的论文、案例及著作，本次论坛将组织专家择优评出“十佳论文”、“十佳案例”，推荐“优秀著作”。

九、裁判文书征集及推荐

本次论坛将面向全国律师、法官征集优秀知识产权裁判文书，并组织专家择优推荐。裁判文书的落款时间应当在2010年9月4日至2011年9月3日之间，不限是否为生效判决。每人最多可以推荐1份裁判文书，非委员律师可以联合委员一起推荐。已经在2010年提交过的裁判文书，不得再次提交。

十、征集期限及奖项设置

为出版、评选等需要，本次论坛论文的提交截止时间为2011年8月20日；案例、裁判文书、著作的提交截止时间为2011年9月20日。

本次论坛将设置如下奖项：十佳论文、十佳案例、优秀著作、优秀组织奖。

十一、全国律协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内部工作

1.将严格按照专委会的相关规则进行委员的增选与除名；

2.将严格按照专委会的相关规则进行研讨员的增选与除名；

3.将按照专委会的相关规则进行顾问及特邀委员的聘任。

十二、会务联系人

王永红（全国律协知识产权专委会执行主席），手机：13808861596；

黄辉明（湖南省律师协会），手机：18673156288；

秘书：青馨雨，手机：13580345225；电话：020-83511839-336；

秘书：黄素萍，手机：13430295150；电话：020-83511839-338；

会务专用邮箱：ipc2011@139.com；传真：020-83510026。

书面材料请邮寄给会务秘书 青馨雨：

广州市东风中路268号交易广场13层广信律师所，邮编：510030

十三、报名须知

1.会议注册费用：1000元人民币。凡来自西部地区（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的代表，会议注册费用为800元人民币。

2.代表组织：9月20日前，各省市凡成功组织本地区15人以上代表参会的，会议注册费用9折优惠。西部地区可以联合组团。在组织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将被授予“优秀组织奖”。

3．因参会人员较多且场地有限，会议规模将限制在400人。筹备组将按照支付注册费用的时间顺序安排代表参会。

4.为更好开展相关活动，建议各地律协选派一名领导参会。

5.会议材料费用、场地费用、会议期间（10月21日晚至23日晚）午晚餐费用由主办单位支付，其他交通费用、住宿费用、参观旅游费用等由参会代表自理。

6.各位参会代表如希望申请成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委员、研讨员的，可以向王永红执委、秘书青馨雨了解资格条件，索取申请表格。

7.具体报名细节，如有变动将及时通知。

最后，为了使论坛能够长期良好地运作和发展下去，主办单位希望能够获得社会各界的鼓励与支持。真诚欢迎各有关单位积极支持本次论坛。

特此通知。

中国法学会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       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

审判理论研究会   

                            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五日

附表一：    中国知识产权实务论坛报名表

	姓 名
	
	性别
	
	照片

	单位
	
	职务
	
	

	地址
	
	

	电话
	
	手机
	

	邮箱
	

	是否提交论文、案例、著作或裁判文书：   □是    □否
特别注意，论文截止时间为8月20日，案例、著作、裁判文书的截止时间为9月20日。

	会后自费旅游： □不参加； □参加张家界二日游； □参加凤凰二日游。

	交流材料题目
	

	个人

简介

（限500字以内）
	

	住宿（九所宾馆、湖南宾馆相邻）

	宾馆
	每晚房价
	预定天数
	住宿要求

	九所宾馆
退房时间
下午3点
	330元/间
（含1份早餐）
180元/床
（含1份早餐）
	21日晚
□是
□否
	22日晚
□是
□否
	23日晚
□是
□否
	□单住
□合住

	湖南宾馆
退房时间
下午1点
	310元/间
（含1份早餐）
170元/床
（含1份早餐）
	21日晚
□是 

□否
	22日晚
□是 

□否
	23日晚
□是 

□否
	□单住
□合住

	会务组收款账户
开户名：重庆书迷版权代理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民生银行重庆分行龙湖支行

账  号：1111 0142 1000 3550

	汇款人
	汇款时间
	汇款金额
	汇款凭证号

	
	
	
	

	发票抬头
	


填表须知：

1、 上述报名表的个人简介等信息将会编入《参会代表名录》，以备参会者存查。故请认真填写并提供照片。

2、 因接待原因，需要参会代表将注册费用及住宿费用计算好，先行支付到会务组。届时可以简化报到流程、减少报到时间。会议期间如住宿费用有所变化，则多退少补。

3、 发票抬头请清楚填写需要发票的单位名称，以便提前开具发票并在报到时给付。

4、 请参会人员于9月20日之前将填写完整的报名表发送至：ipc2011@139.com；或传真至：

020-83510026。

5、 为方便印刷及评选，敬请所有论文、案例、裁判文书提供电子版。如有著作需要参评或现场交流，可以自行运送到会场。样本可以邮寄到会务组。
附表二：         典 型 案 例 报 送 表

	案由
	

	原告名称
	

	被告名称
	

	处理机关
	

	文书落款时间或律师收到时间
	

	案情简介和争议焦点
	

	报送理由
	

	附件清单
需提供相关附件的电子文档
	

	报送人及联系方式
	


注：附件清单包括起诉书或申请书，答辩状，代理词，证据清单，历次裁决文书等，不需要具体的证据材料。因印刷及评选原因，仅接受电子材料。请于2011年9月20日前提交到会务组邮箱：ipc2011@139.com。

附表三：        裁 判 文 书 推 荐 表

	案由
	

	原告名称
	

	被告名称
	

	审理法院
	

	文书落款时间
	

	推荐理由
	

	附件清单
需提供相关附件的PDF扫描文档
	

	推荐人
及联系方式
	


注：附件清单仅指法院裁决文书，不需要具体的证据材料。因印刷及评选原因，仅接受电子材料。请于2011年9月20日前提交到会务组邮箱：ipc2011@139.com。
